台北榮民總醫院孝威館游泳池開放相關規定事項

一、開放時間：從5月1日起至9月30日止，開放時段分為早、午、晚三個時段，週一至週五、早泳時間從5時起至9時止，午泳時間從12時起至十七時止，晚泳時間從18時起至22時止，星期六、日及例假日早泳時間延長1小時至上午10時止，其餘時段相同。

二、門票費用：本（95）年游泳池門票票價、員工暨眷屬每張新台幣50元整，來賓每張新台幣150元整。

三、入場規定：本院員工憑職員証，眷屬（以員工之父母、配偶、子女等直系血親為限）憑游泳証，來賓（資格如下）憑來賓証購票進場，本院游泳池不對外開放，無票禁止進入。

四、來賓証申請：依敦親睦鄰，回饋社區原則，永欣、永和、永明、東華、振華、天母里等里民可由里長造冊送社工室申請來賓証，其餘因業務上需要，申請來賓証者，可由公關組或各單位主管依實際需求造冊提出申請，無証者不予售票（永欣里三一五巷為本院七號門出口，居民可以比照員工申請）。

五、本院游泳証採兩年一換，今年所使用游泳証為95-96度游泳証，各單位員工眷屬去年未申請者或新進人員，請依附表格式於四月三十一日前，由各一級單位依格式造冊，由單位主管蓋章後統一送社工室辦理，逾期不再補辦，且不接受個人申請。

六、申請游泳證，每人需附一（二）吋正面半身照片二張（一張貼於申請表內，一張背面書寫單位、姓名、職稱，浮貼於登記表備註欄內憑辦）。

七、使用游泳池人員，必須著游泳衣、游泳褲、戴游泳帽，遵守游泳池內相關規定及救生人員之指導，如有違反規定影響其他泳客安全者，救生人員得要求立即停止游泳活動。

八、本院游泳池之開放，完全遵照中央規定辦理，如遇限水時期，中央命令停止開放，本院游泳池立即配合關閉。

九、游泳池開放期間，除外包廠商工作人員應切實負責安全維護外，並請本院駐警隊協助強化安全維護，以確保人員及各項設施之安全。

十、本規定事項依實際需要，得隨時修正之。
